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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

北區分署委託標售115年度第303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

或建築改良物公告 

 

發文日期：115年 06月 23日  

發文字號：115年度台金桃繼字第 303號 

主旨：公告標售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15 年度第 303 批

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 133宗，請踴躍參

加投標。 

依據： 

一、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「逾期

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」第五點。 

二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115年度委託辦理標售逾期未

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及繼承人或原權利人依土

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申請發給價金勞務採購案契約書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公告起迄日期:自115年06月23日起至115年09月24日止，共

3個月。 

二、受理投標期間:自115年09月10日起至115年09月24日 上午 

10時00分開啟信箱止。 

三、開標日期及地點：訂於115年09月24日 上午 11時00分正於本

公司（以下簡稱標售機構）投標室（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

忠孝東路四段300號10樓）當眾開標。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

突發事故停止上班，則順延至恢復上班日第一個上午 11

時00分同地點開標。 

四、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： 

(一)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、私

法人、自然人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者，均得參加投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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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人參加投標，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二十條之限

制；大陸地區人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，或其於第

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，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

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之限制，且於「大陸地區人

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」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止陸資投

標為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。 

(二)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

規定之耕地者，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

三十四條規定之農民團體、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

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。 

(三)有意投標者，請於本公告之日起，在辦公時間內，向

標售機構 (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00號10樓) 

(電話：(02)8771-1168轉2193)洽詢，領取投標須知、投標單

、信封等，並依照投標須知規定填寫，連同保證金之票據妥予密

封，於 115 年 09 月 10 日起至 115 年 09 月 24 日標售機構

開啟信箱前以郵局掛號郵遞送達指定信箱 (臺北敦

南郵局 108-160 號郵政信箱 )。 

五、標售不動產之標示、面積、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

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、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、

所有權、他項權利登記情形等詳如附表。 

六、標售不動產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

及使用地類別、所有權、他項權利，係依當地縣、市政

府核發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書、政府機關網站公布

之使用分區或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記

載，有關土地使用管制、地籍資料，請投標人自行向當

地縣、市政府、地政機關查詢，並請逕至現場參觀。標

售土地得否申請建築使用(如：是否為法定空地等)，應

由投標人自行負責查證並依建築法規評估，委託機關及

標售機構不負瑕疵擔保責任。桃園市之不動產是否涉及

文化資產，請有意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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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—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查詢，如標

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

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

資產保護法第32條、第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七、標售之不動產，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、第三項 

規定，其繼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，於標

售後喪失其占有之權利；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

過五年者，於標售後以五年為限；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

其他共有人就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權，但優先購

買權人未於決標後三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，其優先購

買權視為放棄。願優先購買者，應依投標須知規定方式表

示。 

八、凡對本標售不動產有權利主張者，應於開標日前一日上班

時間檢具有關權利憑證正本，送至標售機構。逾期視為放

棄一切權利，不予受理。 

九、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，除有優先購買權者，另候

通知繳納外，應持向標售機構領取之繳款書限於115年12

月14日以前逕向指定銀行一次繳清。 

十、標售不動產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清應繳價款後十

五日內由標售機構發給標售證明書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

權人。 

十一、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。 

十二、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，以標售機構公告(布)欄公告

為準。（標售資料查詢網址：http：//www.tfasc.com.tw/） 

  

http://www.tfasc.com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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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: 

標售不動產之標示、面積、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、

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、所有權、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

標號 1 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八德區大興段 0381-0000地號 桃園市八德區中華段 1899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

尺) 
59.30(1529/6484) 126.91(40/480) 

都市計畫使用

分區或非都市

土地使用分區

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乙種工業區 
鄉村區 

乙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474,044 481,317 

投標保證金金

額(元) 
48,000 4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

形 
李清秋(持分 1529/6484) 陳邱好欵(持分 40/480) 

他項權利登記

情形 
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清秋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邱好欵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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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3 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八德區中華段 2001-0000地號 桃園市八德區中華段 203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06.80(6/480) 232.49(6/48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鄉村區 

乙種建築用地 

鄉村區 

乙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21,570 92,12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3,000 1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邱好欵(持分 6/480) 陳邱好欵(持分 6/48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邱好欵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邱好欵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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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5 6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八德區白鷺段 0742-0000地號 桃園市八德區竹園段 041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5.69(1/6) 161.11(7/8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 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17,053 95,32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2,000 1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長庚(持分 1/6) 黃財(持分 7/8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長庚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財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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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7 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八德區竹園段 0460-0000地號 桃園市八德區竹園段 047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437.50(6/180) 1358.32(300/90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,050,208 321,469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06,000 3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周來發(持分 6/180) 周來發(持分 300/90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周來發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周來發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 

  



 

第8頁 共70頁 

標號 9 10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大園區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0402-

0002地號 
桃園市大溪區大鶯段 186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94.00(15/300) 2798.01(96/72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5,720 147,399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,000 1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阿藝(持分 15/300) 吳忠信(持分 96/72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阿藝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忠信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 

  



 

第9頁 共70頁 

標號 11 1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大溪區大鶯段 1863-0001地號 桃園市大溪區大鶯段 1863-0002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9867.90(96/7200) 860.94(96/72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421,030 65,94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3,000 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忠信(持分 96/7200) 吳忠信(持分 96/72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忠信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忠信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 

  



 

第10頁 共70頁 

標號 13 1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大溪區中華段 0179-0000地號 桃園市大溪區中華段 0179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5.60(1/36) 35.60(1/3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3,251 13,25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,000 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清廉(持分 1/36) 李簡粉(持分 1/3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清廉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簡粉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11頁 共70頁 

標號 15 16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大溪區中華段 0179-0000地號 桃園市大溪區仁義段 137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5.60(1/21) 81.91(1/1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保護區 

標售底價(元) 22,716 151,53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1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簡瑞文(持分 1/21) 邱戴阿笑(持分 1/1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簡瑞文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邱戴阿笑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12頁 共70頁 

標號 17 1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大溪區武嶺段 0650-0000地號 桃園市大溪區烏塗段 140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8.00(1/1) 434.11(1/12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
山坡地保育區 

丙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6,000 23,15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,000 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黃全(持分 1/1) 季世忠(持分 1/12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全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季世忠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棟(建號 75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

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

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

 

第13頁 共70頁 

標號 19 2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大溪區廣福段 0197-0000地號 桃園市大溪區廣福段 020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31.07(120/7200) 1387.01(120/72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9,321 416,10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,000 4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黃桃(持分 120/7200) 黃桃(持分 120/72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桃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棟(建號 7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

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

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桃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棟(建號 7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

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

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

 

第14頁 共70頁 

標號 21 2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大溪區廣福段 0203-0000地號 桃園市中壢區三民段 015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300.34(120/7200) 1544.00(7644/1470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01,860 521,87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1,000 5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黃桃(持分 120/7200) 吳應慶(持分 7644/1470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桃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應慶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 

  



 

第15頁 共70頁 

標號 23 2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中壢區三民段 0152-0000地號 
桃園市中壢區三座屋段舊社小段 0438-

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544.00(156/3000) 285.00(1/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住宅區 

標售底價(元) 521,872 2,907,0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3,000 29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應慶(持分 156/3000) 李進有(持分 1/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應慶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進有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地上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 

  



 

第16頁 共70頁 

標號 25 26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中壢區三座屋段舊社小段 0446-

0000地號 
桃園市中壢區仁美段 013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41.00(1/6) 62.00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農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,438,200 1,581,0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44,000 15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進有(持分 1/6) 楊青山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進有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楊青山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 

  



 

第17頁 共70頁 

標號 27 2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中壢區洽溪段 0905-0000地號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段 048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17.01(1/1) 62.10(57/144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住宅區 

標售底價(元) 1,106,751 95,129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11,000 1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曾成(持分 1/1) 李水富(持分 57/144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曾成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水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18頁 共70頁 

標號 29 3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段 0483-0000地號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段 103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2.10(204/6000) 321.09(57/144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住宅區 

標售底價(元) 64,694 491,87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7,000 5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昌炳(持分 204/6000) 李水富(持分 57/144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昌炳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水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19頁 共70頁 

標號 31 3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段 1031-0000地號 桃園市中壢區普義段 004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21.09(204/6000) 529.00(67/300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乙種工業區 

標售底價(元) 334,498 45,84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4,000 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昌炳(持分 204/6000) 劉奕雲(持分 67/300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李昌炳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奕雲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 

  



 

第20頁 共70頁 

標號 33 3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中壢區普義段 0069-0000地號 桃園市中壢區普義段 035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62.00(1/750) 801.00(47/525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乙種工業區 住宅區 

標售底價(元) 34,247 480,569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,000 4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奕雲(持分 1/750) 莊有中(持分 47/525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奕雲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莊有中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21頁 共70頁 

標號 35 36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中壢區普義段 0350-0000地號 桃園市中壢區普義段 053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01.00(67/30000) 533.00(67/300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住宅區 

標售底價(元) 119,887 59,75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2,000 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奕雲(持分 67/30000) 劉奕雲(持分 67/300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奕雲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奕雲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 

  



 

第22頁 共70頁 

標號 37 3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中壢區廣青段 0085-0000地號 桃園市中壢區廣青段 009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75.53(27/1440) 748.75(27/144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農業區 

標售底價(元) 33,241 141,79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,000 1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官秋金(持分 27/1440) 官秋金(持分 27/144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官秋金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官秋金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 

  



 

第23頁 共70頁 

標號 39 4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中壢區廣青段 0119-0000地號 桃園市中壢區廣青段 013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2.35(27/1440) 265.23(27/144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農業區 

標售底價(元) 13,701 50,22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,000 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官秋金(持分 27/1440) 官秋金(持分 27/144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官秋金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官秋金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24頁 共70頁 

標號 41 4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平鎮區六和段 0130-0000地號 桃園市平鎮區六和段 117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2331.50(1/2592) 176.24(1/8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
特定農業區 

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3,303 22,03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,000 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謝阿鉎(持分 1/2592) 謝阿鉎(持分 1/8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阿鉎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

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

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

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依

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

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

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

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知

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查封之未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

有建物1棟(建號284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73條之1 

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

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

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投標

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園文化

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

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標脫後

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32條

、第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9、土地謄本一般註記事項載明本筆土地於108

年2月25日由桃園市政府以府環水字第

1080034773號公告為土壤汙染控制場址，及108

年2月25日由桃園市政府以府環水字第

10800347731號公告為土壤汙染管制區，請投標

人自行注意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阿鉎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

 

第25頁 共70頁 

 

標號 43 4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平鎮區東社段 0711-0011地號 桃園市平鎮區東社段 0712-0015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4.49(1/12) 18.24(1/1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住宅區 

標售底價(元) 84,788 44,84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9,000 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薛阿忠(持分 1/12) 薛阿忠(持分 1/1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薛阿忠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薛阿忠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標號 45 46 



 

第26頁 共70頁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平鎮區新光段 0322-0000地號 桃園市平鎮區新光段 032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604.63(90/21600) 1604.63(117/3456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農業區 

標售底價(元) 47,470 38,57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宋琳庚(持分 90/21600) 宋霖璗(持分 117/3456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宋琳庚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宋霖璗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27頁 共70頁 

標號 47 4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平鎮區新光段 0327-0000地號 桃園市平鎮區新光段 032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141.01(90/21600) 3141.01(117/3456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農業區 

標售底價(元) 92,922 75,499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0,000 8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宋琳庚(持分 90/21600) 宋霖璗(持分 117/3456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宋琳庚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宋霖璗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28頁 共70頁 

標號 49 5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平鎮區新光段 0411-0000地號 桃園市平鎮區新光段 041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57.36(15/900) 157.36(4/9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農業區 

標售底價(元) 18,621 4,96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,000 497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宋琳庚(持分 15/900) 謝宋景妹(持分 4/9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宋琳庚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宋景妹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

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29頁 共70頁 

標號 51 5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平鎮區廣豐段 0624-0000地號 桃園市平鎮區廣豐段 062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297.90(1/390) 2985.64(1/39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 農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44,780 58,18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,000 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宋榮妹(持分 1/390) 宋榮妹(持分 1/39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宋榮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宋榮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30頁 共70頁 

標號 53 5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平鎮區廣豐段 0628-0000地號 桃園市平鎮區賦梅段 089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568.77(1/390) 18742.45(1/451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農業區 

標售底價(元) 29,605 37,269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宋榮妹(持分 1/390) 宋榮妹(持分 1/451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宋榮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宋榮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31頁 共70頁 

標號 55 56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新屋區石磊子段石磊子小段

1516-0000地號 

桃園市新屋區石磊子段石磊子小段

152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947.00(1/2) 232.00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,609,900 788,8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61,000 7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謝李蘭英(持分 1/2) 謝李蘭英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李蘭英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李蘭英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 

  



 

第32頁 共70頁 

標號 57 58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新屋區石磊子段石磊子小段

1521-0000地號 

桃園市新屋區石磊子段石磊子小段

161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4.00(1/5) 233.00(1/3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3,120 22,00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謝李蘭英(持分 1/5) 謝業貴(持分 1/3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李蘭英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業貴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 

  



 

第33頁 共70頁 

標號 59 60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新屋區石磊子段石磊子小段

1617-0000地號 

桃園市新屋區石磊子段石磊子小段

1619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33.00(1/12) 417.00(1/12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66,017 33,70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7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謝宗達(持分 1/12) 謝宗達(持分 1/12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宗達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宗達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 

  



 

第34頁 共70頁 

標號 61 62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新屋區石磊子段石磊子小段

1641-0001地號 

桃園市新屋區石磊子段石磊子小段

1839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3.00(1/24) 126.00(1/6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2,004 14,07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,000 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謝宗達(持分 1/24) 謝宗達(持分 1/6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宗達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宗達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 

  



 

第35頁 共70頁 

標號 63 64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新屋區石磊子段石磊子小段

1874-0001地號 

桃園市新屋區埔頂段埔頂小段 

143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992.00(1/60) 1390.00(2/19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56,213 47,78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,000 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謝宗達(持分 1/60) 許陳義妹(持分 2/19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宗達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許陳義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  



 

第36頁 共70頁 

標號 65 66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新屋區埔頂段埔頂小段 1434-

0000地號 

桃園市新屋區大坡段三角堀小段 

0109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61.00(2/192) 34.00(3/7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9,597 12,38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許陳義妹(持分 2/192) 黃生讚(持分 3/7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許陳義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生讚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

 

第37頁 共70頁 

標號 67 68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新屋區崁頭厝段崁頭厝小段

0774-0000地號 

桃園市新屋區崁頭厝段崁頭厝小段

095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478.00(7/5184) 1474.00(7/345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6,964 22,69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,000 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曾勝淮(持分 7/5184) 曾勝淮(持分 7/345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曾勝淮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曾勝淮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38頁 共70頁 

標號 69 7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新屋區青田段 0423-0000地號 桃園市新屋區青田段 050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720.28(13/840) 7453.62(13/84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52,922 1,095,86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6,000 11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姜義爐(持分 13/840) 姜義爐(持分 13/84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姜義爐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棟(建號 61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

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

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姜義爐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 

  



 

第39頁 共70頁 

標號 71 7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新屋區青田段 0520-0000地號 
桃園市新屋區犂頭洲段犂頭洲小段

0202-0001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9968.80(1/648) 1006.00(1/64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住宅區 

標售底價(元) 144,609 40,519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5,000 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姜義爐(持分 1/648) 姜義爐(持分 1/64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姜義爐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5棟(建號 73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

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

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地上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姜義爐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

 

第40頁 共70頁 

標號 73 74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新屋區犂頭洲段犂頭洲小段

0202-0003地號 

桃園市新屋區犂頭洲段犂頭洲小段

0202-0007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66.00(1/648) 533.00(1/64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住宅區 

標售底價(元) 10,714 21,46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,000 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姜義爐(持分 1/648) 姜義爐(持分 1/64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姜義爐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姜義爐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41頁 共70頁 

標號 75 76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新屋區新洲段 0604-0000地號 桃園市楊梅區二重溪段 0251-0004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769.26(1/648) 275.00(1/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 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1,945 343,75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,000 3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姜義爐(持分 1/648) 蔡玉傳(持分 1/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姜義爐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蔡玉傳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 

  



 

第42頁 共70頁 

標號 77 7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二重溪段 0151-0011地號 桃園市楊梅區二重溪段 0153-0002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30.00(1/114) 123.00(1/11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乙種工業區 

標售底價(元) 17,728 30,61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阿元(持分 1/114) 張阿元(持分 1/11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阿元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阿元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43頁 共70頁 

標號 79 8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二重溪段 0153-0003地號 桃園市楊梅區上田段 068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05.00(1/114) 501.43(12/79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乙種工業區 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43,158 18,23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,000 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阿元(持分 1/114) 溫運(持分 12/79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阿元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溫運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 

  



 

第44頁 共70頁 

標號 81 8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上田段 0682-0000地號 桃園市楊梅區上田段 068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501.43(12/792) 501.43(24/79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5,072 36,46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溫清水(持分 12/792) 溫阿作(持分 24/79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溫清水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溫阿作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 

  



 

第45頁 共70頁 

標號 83 8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上田段 0683-0000地號 桃園市楊梅區上田段 068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564.97(12/792) 4564.97(24/79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442,664 885,32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5,000 8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溫運(持分 12/792) 溫阿作(持分 24/79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溫運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9棟(建號 105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

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

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

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

理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地上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溫阿作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9棟(建號 105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

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

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

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

理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地上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

 

第46頁 共70頁 

標號 85 86 

不動產標示 
桃園市楊梅區大金山下段大金山下小段

0094-0001地號 
桃園市楊梅區水美段 007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573.00(1/1680) 12987.07(59/100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7,851 743,25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7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黃瑞媛(持分 1/1680) 彭謝新妹(持分 59/100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瑞媛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彭謝新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棟(建號 7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

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

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  



 

第47頁 共70頁 

標號 87 8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永寧段 0527-0000地號 桃園市楊梅區和平段 006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903.45(1/96) 5810.10(18/252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丙種建築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92,328 406,70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0,000 4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呂阿明(持分 1/96) 
溫清水 

(持分 18/252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呂阿明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溫清水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棟(建號 6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

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

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地上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

 

第48頁 共70頁 

標號 89 9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東流段 0146-0000地號 桃園市楊梅區甡甡段 036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58.42(2/60) 5975.94(13/64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農業區 

標售底價(元) 321,064 539,49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3,000 5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汪黃蘭妹(持分 2/60) 彭榮華(持分 13/64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汪黃蘭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彭榮華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49頁 共70頁 

標號 91 9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甡甡段 0373-0000地號 桃園市楊梅區甡甡段 047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732.85(13/648) 1398.81(13/64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農業區 

標售底價(元) 156,438 126,28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6,000 1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彭榮華(持分 13/648) 彭榮華(持分 13/64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彭榮華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彭榮華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50頁 共70頁 

標號 93 9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瑞上段 0123-0000地號 桃園市楊梅區瑞上段 012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01.17(1/60) 301.17(118/125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2,627 18,48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,000 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彭慶祥(持分 1/60) 彭謝新妹(持分 118/125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彭慶祥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彭謝新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 

  



 

第51頁 共70頁 

標號 95 96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楊梅區雙榮段 1346-0000地號 桃園市龍潭區永福段 044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22.00(1/32) 318.28(1/10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農業區 

標售底價(元) 140,138 35,659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5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謝文星(持分 1/32) 劉志振(持分 1/10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文星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志振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52頁 共70頁 

標號 97 9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龍潭區永福段 0556-0000地號 桃園市龍潭區永福段 055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46.99(1/12) 257.01(1/1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農業區 

標售底價(元) 261,447 259,15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7,000 2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志振(持分 1/12) 劉志振(持分 1/1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志振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志振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棟(建號 4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

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

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

 

第53頁 共70頁 

標號 99 10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龍潭區永福段 0558-0000地號 桃園市龍潭區永福段 056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53.03(1/12) 2098.01(1/1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農業區 

標售底價(元) 88,561 734,30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9,000 7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志振(持分 1/12) 劉志振(持分 1/1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志振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志振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 

  



 

第54頁 共70頁 

標號 101 10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龍潭區永福段 0751-0000地號 桃園市龍潭區龍華段 086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22.05(1/36) 10.01(1/2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住宅區 

標售底價(元) 49,239 14,65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,000 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志振(持分 1/36) 黃崇孟(持分 1/2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志振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崇孟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55頁 共70頁 

標號 103 10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龍潭區龍祥段 0922-0000地號 桃園市龜山區新路段 049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7.07(1/1) 121.00(1/1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鄉村區 

乙種建築用地 
第一種住宅區 

標售底價(元) 557,642 66,67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6,000 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楊潤昌(持分 1/1) 鄭正雄(持分 1/1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楊潤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鄭正雄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 

  



 

第56頁 共70頁 

標號 105 106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龜山區龜山段 0452-0000地號 桃園市蘆竹區水尾段 125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.00(1/1) 16.39(495/1728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商業區 乙種工業區 

標售底價(元) 62,600 33,38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7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邱德瑞(持分 1/1) 呂王羽(持分 495/1728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邱德瑞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呂王羽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57頁 共70頁 

標號 107 10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蘆竹區福臨段 0273-0000地號 桃園市觀音區大湖段 052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4.03(1/6) 28.89(1/9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9,284 10,59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,000 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葉有財(持分 1/6) 卓楊義妹(持分 1/9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葉有財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卓楊義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 

  



 

第58頁 共70頁 

標號 109 11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觀音區大湖段 0528-0000地號 桃園市觀音區大湖段 0529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41.62(1/9) 501.09(1/9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71,927 183,73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8,000 1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卓楊義妹(持分 1/9) 卓楊義妹(持分 1/9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卓楊義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卓楊義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 

  



 

第59頁 共70頁 

標號 111 11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觀音區新張段 1521-0000地號 桃園市觀音區大同段 192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07.89(1/1) 3.57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

住宅區 
農業區 

標售底價(元) 2,134,909 16,06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14,000 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趙萬力(持分 1/1) 陳金生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趙萬力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金生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60頁 共70頁 

標號 113 11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觀音區大同段 1923-0000地號 桃園市龍潭區民豐段 029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99.52(1/1) 18.31(2/1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
一般農業區 

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447,840 27,77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5,000 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金生(持分 1/1) 邱村成(持分 2/1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金生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邱村成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

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61頁 共70頁 

標號 115 116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龍潭區竹龍段 0758-0000地號 桃園市龍潭區竹龍段 121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00.72(1/2) 1000.50(1/1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72,518 21,01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8,000 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曹妹金(持分 1/2) 黃萬春(持分 1/1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曹妹金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

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萬春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

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 

  



 

第62頁 共70頁 

標號 117 11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龍潭區北興段 0069-0000地號 桃園市龍潭區高原段 092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16.04(1/84) 8.71(1/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3,124 6,38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,000 639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連璋(持分 1/84) 張慶添(持分 1/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連璋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

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慶添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

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

 

第63頁 共70頁 

標號 119 12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龍潭區高原段 0922-0000地號 桃園市八德區力行段 008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.71(2/6) 196.38(2/1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住宅區 

標售底價(元) 12,775 1,417,07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,000 14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慶添(持分 2/6) 鄭定前(持分 2/1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慶添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

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鄭定前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

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

 

第64頁 共70頁 

標號 121 12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八德區力行段 0100-0000地號 桃園市大溪區康安段 006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181.37(2/10) 7933.50(42/132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
風景區 

國土保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8,705,279 656,31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871,000 6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鄭定前(持分 2/10) 劉邱曲(持分 42/132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鄭定前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

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邱曲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 

  



 

第65頁 共70頁 

標號 123 124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大溪區慈康段 0549-0000地號 桃園市大溪區慈康段 055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969.02(4/24) 2958.87(4/2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風景區 

林業用地 

風景區 

林業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32,303 277,739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4,000 28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廖學頂(持分 4/24) 廖學頂(持分 4/2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廖學頂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廖學頂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 

  



 

第66頁 共70頁 

標號 125 126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大溪區慈康段 0552-0000地號 桃園市中壢區崇德段 080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294.37(4/24) 369.17(10/5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風景區 

林業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21,498 257,05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3,000 2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廖學頂(持分 4/24) 羅張六妹(持分 10/5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廖學頂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羅張六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

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 

  



 

第67頁 共70頁 

標號 127 128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中壢區崇德段 0811-0000地號 桃園市新屋區後庄段 021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65.18(10/54) 2525.00(462/2772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54,274 157,29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6,000 1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羅張六妹(持分 10/54) 姜双(持分 462/2772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羅張六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

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姜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 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

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

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

 

第68頁 共70頁 

標號 129 130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龍潭區九座段 0519-0000地號 桃園市龍潭區九座段 0579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22.17(1/1) 297.92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鄉村區 

乙種建築用地 

鄉村區 

乙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6,011,701 4,242,38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02,000 42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巫葉五妹(持分 1/1) 巫葉五妹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巫葉五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

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巫葉五妹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

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 

  



 

第69頁 共70頁 

標號 131 132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龍潭區干城段 0872-0000地號 桃園市龍潭區金龍段 201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02.00(1/1) 170.29(1/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408,000 190,72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1,000 2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羅運福(持分 1/1) 黃明發(持分 1/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羅運福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

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明發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

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

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 

  



 

第70頁 共70頁 

標號 133 

不動產標示 桃園市新屋區石磊子段石磊子小段 1641-0001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3.00(1/1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4,00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謝龍業(持分 1/1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龍業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

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

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投標者逕至桃園市政府建置「桃枝開花—桃

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」 (https://www.chflourish.tycg.gov.tw/)查詢，如標售不動

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

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 


